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关于江西大江传媒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江西大江传媒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通过持续督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2 公司治理 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不符合规定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对取消监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事

项未能及时披露。 

2025 年 12 月 24 日，江西大江传媒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及配套制度并设立

审计委员会的议案》，同时修改了公司章程及配套制度。2025 年 12 月 26 日，

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公司对

前述会议事项及决议内容未及时披露,已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对上述会议事项

决议内容及相关公告进行了补发。 

2、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不符合规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挂牌

公司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其成员应当为三名以上且不在挂牌公司担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董事，过半数成员为独立董事，并由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



人。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并选举刘宏、宋光亚、杨艳为审计委员会委员，截至

本风险提示公告出具日，三位委员均为公司董事，其中宋光亚、杨艳均为公司

高管（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且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并无独立董事，公司审计委

员会委员任职资格不符合前述规定。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公司对取消监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事项未能及时披露，已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对上述会议事项决议内容及相关公告进行了补发；公司审计委员会委

员任职资格不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第三十五

条的规定。 

 

三、 主办券商提示 

如公司无法在之后的经营过程中完善其治理结构，可能出现公司治理相关

的风险。主办券商将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尽快选聘独立董事，

尽快选聘符合任职资格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公司的经营及

治理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规范公司治理。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鉴于公司尚未选聘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尚不符合相关规

定，公司治理结构仍存在瑕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2026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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